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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总工会 2024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困难职工帮扶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职工

解困脱困工作的实施意见》及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困

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依据《中央财政专项帮

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总工办发〔2020〕13 号）、《云南省

工会困难职工专项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云工通〔2016〕21

号）和《玉溪市工会困难职工专项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玉

工发 3 号）设立本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总工会是困难职工帮扶专项资金项目的主管部门，市

总工会法律维权和劳动经济部负责项目的总体组织实施，具体实

施为市县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充分发挥工会职工服务（帮扶）

中心作用，扎实推进精准化、精细化帮扶，确实帮助我市困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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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解决生活、就业、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体现党

对困难职工的关心和爱护。对困难职工家庭实施生活、就业、医

疗、子女助学等专项帮扶救助，对因突发事件和意外灾害造成临

时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实施临时应急帮扶救助，力争使困难职工

家庭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得到有效改善，使困难职工家庭在党和

政府、工会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帮助下，实现解困脱困。

五、项目实施内容

通过开展元旦春节送温暖、金秋助学、中秋国庆送温暖等活

动及日常帮扶，保障绩效目标的实现。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4 年，预计帮扶困难职工人，使用市财政困难职工帮扶

资金 150.21 万元。具体为：

1.元旦春节及中秋国庆困难企业困难职工帮扶慰问。对我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疫情影响、化解过剩产能中产生的困难企业

困难职工进行现场慰问，慰问人数 247人，慰问标准每人 2,000.00

元，使用帮扶资金 49.40 万元。

2.开展“金秋助学”专项帮扶活动。7—9 月，通过政策宣传，

帮助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职工子女落实政府相关助学政策，对政

府救助政策尚未覆盖或经政府救助后仍存在困难的职工子女提

供助学专项帮扶，帮扶人数 231 人，平均每人 4,000.00 元，使用

帮扶资金 92.40 万元。由市总工会下发《关于开展“金秋助学”活

动的通知》，经摸底调查，按程序申报、审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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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在档患重大疾病帮扶。因职工本人患重大疾病，当年的

住院（门诊）治疗费经各种医疗保险报销、医疗互助补助、社会

救助后，个人自付费用超过 5.00 万元以上的困难职工进行专项

救助，预计救助 14 人，按个人支出费用 30.00%比例补助，使用

帮扶资金 6.35 万元。

4.不在档遭遇突发事件导致生活困难帮扶。一是因职工遭受

人身意外伤害或突发性重大事故（非自然灾害）的；二是职工家

庭遭遇洪水、泥石流、地震、水灾等灾害导致家庭经济损失较大

的；三是见义勇为受伤或牺牲职工家庭；四是用人单位欠薪等侵

害经济权益导致生活困难的农民工。预计专项救助 6 人，按家庭

的损失程度 30.00%比例补助，使用帮扶资金 2.06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通过开展元旦春节送温暖、金秋助学、中秋国庆送温暖等活

动及日常帮扶，保障绩效目标实现。2024 年，预计帮扶困难职

工 498 人，使用市财政困难职工帮扶资金 150.21 万元。具体为：

1.元旦春节中秋国庆困难企业困难职工帮扶慰问。对我市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美贸易战、疫情影响、化解过剩产能产生的

困难企业困难职工在春节前进行现场慰问，慰问人数 247 人，慰

问标准每人 2,000.00 元，使用帮扶资金 49.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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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金秋助学”专项帮扶活动。7—9 月，通过政策宣传，

帮助符合政府救助条件的困难职工子女落实政府相关助学政策，

对政府救助政策尚未覆盖或经政府救助后仍存在困难的职工子

女提供助学专项帮扶，帮扶人数 231 人，平均每人 4,000.00 元，

使用帮扶资金 92.40 万元。由市总工会下发《关于开展“金秋助

学”活动的通知》，经摸底调查，按程序申报、审核实施。

3.不在档患重大疾病帮扶。因职工本人患重大疾病，当年的

住院（门诊）治疗费经各种医疗保险报销、医疗互助补助、社会

救助后，个人自付费用超过 5.00 万元以上的困难职工进行专项

救助，预计救助 14 人，按个人支出费用 30.00%比例补助，使用

帮扶资金 6.35 万元。

4.不在档遭遇突发事件导致生活困难帮扶。一是因职工遭受

人身意外伤害或突发性重大事故（非自然灾害）的；二是职工家

庭遭遇洪水、泥石流、地震、水灾等灾害导致家庭经济损失较大

的；三是见义勇为受伤或牺牲职工家庭；四是用人单位欠薪等侵

害经济权益导致生活困难的农民工。预计专项救助 6 人，按家庭

的损失程度 30.00%比例补助，使用帮扶资金 2.06 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近几年来，各级工会组织积极落实党委、政府及各级总工会

各项帮扶措施，困难职工在各级总工会的关心帮助下，实行一对

一结对帮扶，经过各级总工会每年的元旦春节送温暖、中秋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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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温暖、金秋助学、助学专项救助等各项资金帮扶，通过技能提

升等各项政策帮扶措施后，有效缓解了困难职工家庭生活压力，

进一步改善了困难职工家庭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取得了显著的

社会效益。


